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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6月10日

（2022）浙0281民初3562号
杨毅（居民身份证号码：3412241983****

4115）：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与被告杨毅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保险代偿款13694.62元；二、判令
被告支付逾期的保费共计3016.26元；三、判令被
告支付违约金2122.84元，以上合计18833.72元；
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金玉萍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7月2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248号

谢作车、徐丽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谢作车、徐丽君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3民初124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348号

钟招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钟招弟、陈德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3
民初13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403号

马德海：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被告马德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140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498号
张江林、张德华、陈国铭、朱成贵：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江林、张德华、陈
国铭、朱成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04民初149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
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812号

谢炳元：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谢炳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4日10时00分在瓯海
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5民初210号

陈益民、余小飞：本院受理李新钢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305民初2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
陈益民、余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李新钢货款1300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130000元
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从2022年2月21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案件保全
费1170元由被告陈益民、余小飞共同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674号

张庆：原告王乐仙诉被告张庆、万迎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382民初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1167号

淄博上力电气有限公司：原告浙江佳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淄博上力电气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2民初111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520号

费文龙：本院受理的（2022）浙0503民初1520号
原告王根源与被告费文龙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60000元及约定利
息(以60000元为本金按照每月1000元利息请求从
2016年5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2年1月1日为68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全部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民事裁定书（撤回一个被告）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于:2022年8月15日14时00分在本院(南浔
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破6号之—

2021年6月2日，本院裁定受理安吉丽娜竹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娜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丽娜
公司名下仅有12个商标，8位债权人中有6位债权人同
意管理人不予变现处理，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
担保债权总额的94.3%;公司的财务凭证账册、债权债
务清册、职工名单及公司各类证照、公章、纳税资料等
均未向管理人进行移交，审计机构无法审计。截至
2022年5月9日，确认丽娜公司对外债务3802145.49
元。丽娜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和
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宣告丽娜公司破产及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5月31日裁定宣告
安吉丽娜竹制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安吉丽娜竹制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432号

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四路北侧众创园5号楼

B784室)、毛志锴(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世贸丽晶
城宝石苑 4 单元 1702 室，公民身份号码：
300103197506300712)：本院受理原告童妙姑与
被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毛志
锴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784民初74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
还原告童妙姑装修款10万元，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童妙姑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950元，由被
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713号

柳旭辉：本院受理原告于崇江诉被告柳旭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4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月4日上午9时在浙
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信访速裁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
号信访局二楼208）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429号

谢慧珍、倪成刚、鄢菊根：本院受理原告卢木木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
谢慧珍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27168.22元，赔偿律
师费损失5000元，倪成刚、鄢菊根承担连带保证清偿
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8月8日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930号

郭双：本院受理原告衢州九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
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
求郭双归还代偿款27402.72元及利息。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8
月8日10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2民初1176号

任旭华：本院受理原告任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002民初117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任
意借款2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10月5日起
至2020年8月19止按月利率1.8%计算，自2020年8月
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
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644号

牟梦晓:本院受理原告吴涛峰诉被告牟梦晓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接收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25民初64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牟梦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吴涛峰借款85000元及支付利息，
利息自2021年8月26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
利率14.4%计算；2.被告牟梦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吴涛峰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
费损失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被告牟梦晓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5月2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1）浙0203民初13541
号，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7月14日9时00分”，特此
更正。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龚红星（身份证：330725196807144312）与龚静

安（身份证：330725196412254314）签署的《债权转让书》，
截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龚红星将对毛兴东（身份证：
330725197412205437）、蒋健娟的债权【案号：（2015）金义
商初字第4917号】本息合计3139278.45元和债权【案号：
（2018）浙0782民初11814 号】中部分本息合计9231352.1

元转让给龚静安。
现公告通知毛兴东、蒋健娟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请毛兴东、蒋健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龚静安履行还
款义务。

特此通知！
龚红星
龚静安

2022年6月10日

行政处罚告知书
慈自然资规新执法告〔2022〕8号

阮央（身份证号码：330222197212044724）：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

规新执法告〔2022〕8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

举报发现，本机关于2021年4月13日对你涉嫌非法
占地予以立案调查。

经过现场勘测、图纸比对以及询问案件相关人员等
调查取证过程，现已查明：你于2005年未经自然资源和规
划管理部门批准，在庵东镇下一灶村土地上搭建附属用
房及构筑物。违法占用土地总面积为1367平方米。占用
新增一般农田1367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381平方米，棚占
151平方米，水池面积7平方米，花坛面积493平方米，地砖
面积228平方米，水泥地坪107平方米，不符合土地总体利
用规划。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涉
嫌非法占地。上述事实主要由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与阮央、下一灶村书记励仕长、村土管员王
佳利谈话笔录各一份证明当事人未经批准擅自占地进行
建设的事实；

证据二：由当事人阮央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
事人身份情况；

证据三：现场勘测笔录和现场照片各一份，证明违法
用地现场的建设情况；

证据四：由宁波市宇科国土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提供的土地勘测定界成果资料 1 份，证明违法用地的坐
落、面积、四至、地类及规划用途等基本情况；

证据五：规划用途认定书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局部

图各一份，证明该地块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库中显示的
规划用途为新增一般农田，1367平方米。

证据六：地类认定书和土地利用现状图各一份，证明
该地块在土地利用现状库中显示的地类为村庄用地，1367
平方米。

证据七：当事人提供浙江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审
批表复印件，证明当事人在承包地上违法搭建房屋行为。

你未经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在庵东
镇下一灶村搭建房屋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本机关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退还非法占用的1367平方米土地；
2、责令当事人拆除1367平方米新增一般农田上的建

筑物及构筑物，并恢复土地原状；
3、对非法占用1367平方米新增一般农田的行为处以

每平方米 20 元的罚款计人民币贰万柒仟叁佰肆拾元整
（￥2734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如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
罚内容等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
向本机关提出。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意见，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0日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慈自然资规新听告〔2022〕8号

阮央（身份证号码：330222197212044724）：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

规新听告〔2022〕8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你于2005年未经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擅
自在庵东镇下一灶村土地上搭建附属用房及构筑物的行
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我局拟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当事人退还非法占用的1367平方米土地；

2、责令当事人拆除1367平方米新增一般农田上的建
筑物及构筑物，并恢复土地原状；

3、对非法占用1367平方米新增一般农田的行为处以
每平方米 20 元的罚款计人民币贰万柒仟叁佰肆拾元整
（￥2734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第六
十四条的规定，你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要求举
行听证，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
提出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人：陶旭 电 话：89384742
地 址：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1188号科技创业服

务中心519室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10日

经本机关调查，杭州市上城区中河南路73号南侧公共场地有建筑物一处（袁井巷3幢底层南侧）。经查，该处建筑
系违法建设。因目前无法确定该违法建筑的建设者，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并依法及时处理，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依法予以公告。

请该建筑物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机关主张权利，依法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处
理的，本机关将根据《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六十四条之规定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照片2张
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姚江路27号紫阳

中队
联系电话：0571-86803875

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6月10日

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无主违法建筑的公告

浙 江 鼎 瞻 律 师 事 务 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MD0272193M），经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并注销，
现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权
利。联系人：姜女士，电话：0577- 63039918，地址：温州市
平阳县鳌江镇火车站广场路鼎瞻大楼四楼。

特此公告。 浙江鼎瞻律师事务所
2022年6月10日

浙江鼎瞻律师事务所公告

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分配次数

根据案件进展实际情况确定，本次分配为第二次分配，确

定于2022年6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实施，转账至各
债权人在管理人处登记备案的银行账户，本次分配总额为
人民币4,356,417.00元，均为普通债权分配。

特此公告。 宁波银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6月10日

公告

声 明
兹有浙江景宇建设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公章、合同

章（见附件样章）于2022年6月7日作废。重新刻制的公
章、合同章保管于浙江景宇建设有限公司处，该分公司负
责人或工作人员不持有公章、合同章。分公司负责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盖章或签字均无效，总公司概不认可，请分
公司债权人于2022年7月7日前向浙江景宇建设有限公
司申报债权，过期视为放弃债权。

联系人：毛女士 联系电话：0570-8882527
浙江景宇建设有限公司

2022年6月10日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办理的李某盗窃案中，于
2021年11月4日在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三桥村永安物业
宿舍楼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并扣押无主快递6个，其中
5个快递已经归还失主，剩余1个快递经全力侦查至今未
能找到该快递的所有人，因此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望该快递的合法所
有人，在公告六个月内持合法手续，身份证明文件到我绍
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领取（联系人：杨警

官，0575-82766113）。
本公告后六个月内仍无人认领的，我局将按照法律有

关规定对上述快递按照无主财物处理，依法进行变卖、拍
卖或销毁，将所得上缴国库。

公告时间：2022年06月07日
监督机关：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警务督察大队

陶警官
联系电话：0575-82766076
特此公告！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

2022年6月10日

关于招领涉案财物的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晓清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联系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5；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67929306；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6月10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5月16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5月16日）

本金

5,967,721.00

9,707,697.72

欠息

3,739,976.72

抵押、担保人

永康市浪涛铜业有限公司、应可新、周春菊、陈俊广、杜玲莉


